
114.11.12 版(工研院) 

毛豬承銷人補助申請書 

申請人基本資料 

承購市場名稱 苗栗縣肉品市場 該市場承銷號 1234 

申請人/ 

法人名稱 
王大明 

身分證字號 /  

營業登記證證號  
M123456789 

連絡電話 03-123456 手機 0912-345-678 

連絡住址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號 
 

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15,000    元。 

※說明如下 

1. 配合農業部公告114年10月22日12時起至11月6日12時止，全國活豬禁運禁宰，總計15日。 

2. 於上述期間配合停業之承銷人，每人每日補助1千元，15日共計新臺幣1萬5千元整。 

申請應檢附文件資料 
（請勾選並檢附，影本應加蓋申請人章及註記/蓋章與正本相符） 

□ ■承銷人許可證影本（應於114年10月22日前核准）。 

□ ■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；法人則檢附營業登記證影本。 

■肉品市場毛豬承購紀錄證明（須於114年9月1日-114年10月22日期間） 

□ ■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。 

□ ■請款領據。 
□ □切結書（倘已檢附承銷人許可證者毋須檢附） 

 

此致 

       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人） 

 

中華民國  114 年 11 月 12 日  

  

附件 1 檢附毛豬承銷人許可證範本 



114.11.12 版(工研院) 

 

檢附毛豬承銷人許可證範本 



114.11.12 版(工研院) 

 

檢附毛豬承銷人許可證範本 

承購日期需於 

114 年 9 月 1 日-114 年 10 月 22 日期間 



114.11.12 版(工研院) 

申請毛豬承銷人補助帳戶及身分證影本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

  

  

※影本請加蓋申請人章及註記/蓋章與正本相符 

 

附件 2 檢附毛豬承銷人許可證範本 



114.11.12 版(工研院) 

領     據 

 

  茲收到農業部核發因應非洲豬瘟全國禁宰禁運期

間肉品市場毛豬承銷人營業損失補助款項新台幣壹 萬 

伍 仟 元整，屬實無訛。 

此致 

     農業部 

申請人（或法人）：  

負責人（如個人免填）： 

營業稅籍編號/統一編號（如個人免填）： 

身分證字號：M123456789 

聯絡電話：0912-345-678 

地址：   苗栗  縣市    苗栗  鄉鎮市區村 鄰           

 府前  街（路）   段  巷  弄  1  號    

樓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1 4  年  1 1  月  1 2  日 

申請法人全銜章 申請法人負責人簽章 

申請人簽章 

附件 3 
檢附毛豬承銷人許可證範本 



114.11.12 版(工研院) 

毛豬承銷人補助申請書 

申請人基本資料 

承購市場名稱 苗栗縣肉品市場 該市場承銷號 1234 

申請人/ 

法人名稱 
王大明 

身分證字號 /  

營業登記證證號  
M123456789 

連絡電話 03-123456 手機 0912-345-678 

連絡住址 桃園市苗栗市府前路1號 
 

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15,000    元。 

※說明如下 

1. 配合農業部公告114年10月22日12時起至11月6日12時止，全國活豬禁運禁宰，總計15日。 

2. 於上述期間配合停業之承銷人，每人每日補助1千元，15日共計新臺幣1萬5千元整。 

申請應檢附文件資料 
（請勾選並檢附，影本應加蓋申請人章及註記/蓋章與正本相符） 

□承銷人許可證影本（應於114年10月22日前核准）。 

■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；法人則檢附營業登記證影本。 

■肉品市場毛豬承購紀錄證明（須於114年9月1日-114年10月22日期間） 

□ ■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。 

■請款領據。 
■切結書（倘已檢附承銷人許可證者毋須檢附） 

 

此致 

       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人） 

 

中華民國  114 年 11 月 12 日  

附件 1 檢附毛豬承銷人切結書範本 



114.11.12 版(工研院) 

 

 

檢附毛豬承銷人切結書範本 

承購日期需於 

114 年 9 月 1 日-114 年 10 月 22 日期間 



114.11.12 版(工研院) 

 

申請毛豬承銷人補助帳戶及身分證影本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

  

  

※影本請加蓋申請人章及註記/蓋章與正本相符 

附件 2 

戶名需與承銷證持有人相同 

檢附毛豬承銷人切結書範本 



114.11.12 版(工研院) 

 

領     據 

 

  茲收到農業部核發因應非洲豬瘟全國禁宰禁運期

間肉品市場毛豬承銷人營業損失補助款項新台幣壹 萬 

伍 仟 元整，屬實無訛。 

此致 

     農業部 

申請人（或法人）：  

負責人（如個人免填）： 

營業稅籍編號/統一編號（如個人免填）： 

身分證字號：M123456789 

聯絡電話：0912-345-678 

地址：   苗栗 縣市    苗栗  鄉鎮市區村 鄰           

 府前  街（路）   段  巷  弄  1 號   樓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1 4  年  1 1  月  1 2  日 

申請法人全銜章 申請法人負責人簽章 

申請人簽章 

附件 3 檢附毛豬承銷人切結書範本 



114.11.12 版(工研院) 

 

切   結   書 

 本人   王大明  (承銷人姓名/承銷號)確屬為114年10月22日前即

符合( 苗栗縣 肉品市場)之承銷資格，且本人絕無隱匿、虛偽或假

造等不實情事，如有前述不實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並繳回全數

補貼款項，絕無異議。 

 

 

此致 

農業部 

立切結書人（承銷人）：  

 

負責人（如個人則免填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 M123456789 

 

肉品市場名稱：苗栗縣肉品市場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1 4  年 1 1  月 1 2  日 

附件 4 

肉品市場全銜章 

申請法人全銜章 

（如個人則免填） 

申請人/法人負責人簽章 

檢附毛豬承銷人切結書範本 


